屏東縣恆春鎮公墓使用申請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	申請人姓名
	
	蓋章
	
	住址
	恆春鎮

	死亡者姓名
	
	性別
	
	出生年月日
	年     月    日
	與死者關係
	

	死亡日期
	年   月    日
	病    因
	
	埋葬墓地
	恆春鎮第               公墓
（本鎮第1.3.5.6.16.18公墓禁葬）

	埋葬日期
	年    月   日
	聯絡電話
	
	備註
	□埋葬棺木者：使用墓基面積八平方公尺，墓頂高不超過1.5公尺。

□埋葬骨灰者：使用墓基面積零點三六平方公尺，平面式。         

	請准予埋葬並核發許可證（依據殯葬管理條例及內政部解釋令函不得起建墓厝，違者依法強制拆除，不得異議。）


鎮長                   祕書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主管                   承辦人
